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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管理，规范实验室评估工作，根

据《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制定本评估实施细则。  

    第二条  评估工作的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和“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实事求是、

公正合理”。  

    第三条  评估工作本着鼓励科技创新、引导实验室做出重大成果的宗旨，强调对实验室

进行整体评估，突出对实验室成果质量和学术水平的评估。  

第四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接受科技部的委托，按

照不同的学科领域，每年组织对实验室评估。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五条  科技部于每年 11 月 1 日前下达次年参评的实验室清单。  

    第六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组织和实施评估的具体工作，在评估前 20 天将详细的评

估工作方案报送科技部。评估工作方案包括实验室分组名单、各专家组成员名单、评估程序

和日程安排等。  

    第七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于每年 11 月 10 日部署次年实验室评估工作，对参评实

验室提出评估要求和具体评估安排。  

    第八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科学部负责遴选评估专家并参与组织评估。评估专家应为

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高、公道正派、熟悉实验室工作的一线科学家及少数科研管理专家。应

用基础研究比重大的领域应当聘请部分来自产业界的专家。  

第九条  参评实验室的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实验室评估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并

签署意见，于实验室评估清单下达之日后的三个月内，向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正式提交。 

  

第三章  现场评估 

    第十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负责审查《申请书》，于评估当年 2 月下旬将《申请书》

及评估工作所需各种文件、表格一并送达相关科学部。现场评估一般安排在每年 2 月下旬-3

月进行。  

    第十一条  科学部应按学科领域相同或相近的原则提出参评实验室划分小组的意见，商

计划局后确定分组名单。根据分组情况和回避原则，科学部为每组选择 7-9 名专家组成现场

评估专家小组，确定专家组长。专家组中应含管理专家 1 名（管理专家可由具有管理经验的



同行专家或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部负责人兼任），专家组名单确定前应商计划局，实验室分

组和评估专家名单上报科技部审核。  

    第十二条  科学部在现场评估 5 个工作日前，将《申请书》提交该组评估专家审阅。  

    第十三条  科学部安排确定各实验室现场评估时间（每实验室评估 2 天）和路线，经商

计划局后于实验室现场评估 10 个工作日前通知各参评实验室。有关安排由计划局负责向科

技部和各主管部门通报。  

    第十四条  科学部负责制订现场评估工作手册，主要内容包括现场评估的基本程序、详

细的日程安排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等评

估工作有关文件和工作人员职责。  

    第十五条  科学部组织、安排定标评估，一般选择 1－2 个运行 5 年以上的实验室进行

定标评估。现场评估的全部专家都应参加定标评估。定标评估的目的是规范现场评估程序和

现场评估标准，使所有参评人员和评估专家统一认识、统一标准、统一做法，以保证评估工

作质量及评估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第十六条  科学部组织召开现场评估预备会，专家组成员、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会工作人员、依托单位和实验室有关负责人参加，共同商定评估工作具体议程和明确现场评

估要求。科学部（或学科）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明确现场评估应完成的任务。  

    第十七条  工作人员在现场评估期间审核实验室报送的材料。  

    第十八条  专家组长主持现场评估，在专家组中确定评估意见撰写人。  

    第十九条  专家组审阅《申请书》和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听取实验室主任工作报告和代

表性成果学术报告，提问质疑。  

    第二十条  现场主要考察实验室的工作状态、研究工作情况、仪器设备运行管理和共享、

人才队伍建设和对外开放以及管理工作等；核实科研成果和专项经费使用效果、抽查实验记

录；召开座谈会或进行个别访谈等。  

    第二十一条  专家组完成现场考察后组织召开评议会，交流、讨论对实验室的评估意见。

专家组评议会议仅限专家小组成员、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会人员参加，并可随时向实

验室质疑。评议会后，专家组以口头方式向实验室和依托单位简要反馈评估意见，重点是指

出存在问题和不足。  

    第二十二条  专家组在小组现场考察结束后，根据评估指标体系对实验室记名打分，研

究提出本组实验室专家组书面评估意见，完成实验室评估专家综合意见书（见附件）。专家

组对实验室的评价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更要明确指出实验室的

不足。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主任做工作报告（联合实验室指定在某一分室做统一工作报告），

主要对评估期限内实验室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系统总结。报告 50 分钟，答辩 10 分钟。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研究人员就 5 项以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做学术报告，限在 2 个小时

之内完成，包括提问答辩时间。每项成果报告后，预留答辩时间应不少于 5 分钟。现场考察

时间和个别访谈分别控制在 1.5 小时以内完成。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应展示各类有关项目合同书、项目批准书、获奖证书、完成的各类

研究成果、会议相关文（信）件、实验室年度报告、规章制度等以备专家或工作人员查阅。  

    第二十六条  现场评估结束后，召开综合评定会议，由各组专家正、副组长和部分专家

集中开会，交流各组实验室现场评估情况，经充分讨论、遴选确定参加复评的实验室名单。  

    第二十七条  现场评估结束后，科学部向计划局提交专家现场评估的专家打分表、排序

意见表、综合意见书、个案分析报告、小组总结等材料。  

第二十八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和科学部负责选定参评实验室依托单位以外的其

它单位承担现场评估的会务工作。  

 

第四章  会议复评 

    第二十九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组织实施实验室复评工作。复评在现场评估的基础

上进行，复评会议一般安排在每年 5 月份，采取集中开会的形式对现场评估排序前 30%和

后 20%的实验室进行评议。  

    第三十条  复评专家组在现场评估结束后确定。专家组不少于 12 人，其中参加了现场

评估的专家不少于 50%。科学部在现场评估后提出复评专家名单商计划局确定后尽早通知

到专家。  

    第三十一条  复评会议各参评实验室主任到会做工作报告并对专家提问进行答辩。报告

时间 30 分钟，答辩 10 分钟。主管部门、依托单位及有关人员可以旁听实验室主任报告。  

    第三十二条  复评专家在会议期间应审阅各参评实验室提供的《申请书》等材料，在听

取实验室主任工作报告后，进行交流讨论，结合现场评估意见，根据评估指标体系对实验室

打分，确定本学科领域实验室的初步评估结果。  

    第三十三条  复评会议期间，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工作人员召开专家组座谈会，听取专家

对实验室评估工作、相关学科实验室的布局、建设和发展等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三十四条  复评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向科技部提交当年度评

估工作总结报告和其他相关材料；并向实验室、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反馈现场评估专家组评

估综合意见。  

 

第五章  回避、保密和注意事项 

    第三十五条  参评实验室正、副主任、固定人员，学术委员会正主任，依托单位学术委

员，实验室主管部门或其他直接相关者不得作为评估专家。  

    第三十六条  实验室提交的材料必须反映评估期限内的真实情况，如发现数据或材料不

实，将按有关规定酌情处理。  



    第三十七条  评估专家是受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委托进行实验室的评估工作，不代

表某一部门或单位，在评估过程中的言行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保守秘密。自然科学

基金委将对评估工作中的有关情况严格保密。  

    第三十八条  参评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应积极支持、配合做好评估工作，评估

期间不得安排与评估工作无关的活动。 

 


